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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中国科学院第二届“发现科学之美”
图片大赛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团委（团总支）、各分院团工委：

为培养青年创新意识，激发科研热情，树立求实态度，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我院“率先行动”计划，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青春力量，经研究，院团委、院青联、科学传播局决定联合举办中国科学院第二届“发现科学之美”图片大赛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1、 大赛主题
激发科研热情  服务科技创新
2、 参赛对象
院属各单位职工和学生
3、 作品要求
1. 参赛作品为能够反映“科学之美”的照片（图片），同时附上说明文字；照片（图片）和说明文字的文件名格式为“单位-作品标题-作者姓名-联系方式”；
2. 照片（图片）要求为作者原创，分辨率不低于300 DPI，大小在3M至10M之间，拍摄对象、材料及处理方法不限，既可以由单张照片（图片）展示静态瞬间，也可以由组图（限8张以内）讲述相关过程；单张照片（图片）应注重图像美观及视觉效果，组图应注重连续性、完整性；
3. 说明文字内容包括：作者信息、成像设备、成像时间，重点描述照片（图片）体现出的科学内容或科普知识，也可增加作者自身的感悟等，字数在500字以内，格式为TXT或DOC。
4、 评奖标准
科学性：作品所反映内容的独特性、创新性，信息的丰富性等；
艺术性：作品的美观和视觉效果，构图、比例等；
技术性：样品制备难度，获取图像难度，成像质量等。
5、 大赛安排
1. 大赛分为数理天文组、化学材料组、生物医学组、工程装备组、信息技术组、地球环境组六个竞赛组别；
2. 由各单位（含分院机关）团委牵头负责本单位初评工作，每单位上报作品原则上不超过50件；京区单位直接分组上报作品，京外各单位统一将初评优秀作品上报分院团工委，由分院团工委分组上报至院团委；
3. 京区各单位和各分院团工委于9月1日前将分组上报统计表（参见附件1）和参赛作品，通过邮件发送到各组联系人邮箱；
4. 由院团委、院青联、科学传播局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对各单位推荐作品的综合评审，于10月份完成评审工作；
5. 由院团委牵头，在今年底对获奖代表作品进行表彰。
6、 奖项设置
1. 各竞赛组分别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，给予相关奖励；
2. 根据各单位组织情况，设“优秀组织奖”若干；
3. 入围作品将在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“科学猜猜猜”栏目进行发表（作品参赛即默认为授权发行，享受稿酬）。
7、 有关要求
各单位团委要高度重视本次大赛，在本单位内部加强宣传，认真组织、广泛动员本单位职工、学生积极参赛，同时做好初评工作，保证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，无版权争议,不涉密。
大赛最终解释权由院团委、院青联、科学传播局共同所有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联系人：王  宁   李寒冰
联系电话：010—62661236  
分组联系人及邮箱：
数理天文组：李寒冰    sltw@cashq.ac.cn
化学材料组：易    鹏    hxcl@cashq.ac.cn
生物医学组：郭红杰    swyx@cashq.ac.cn
工程装备组：马    强    gczb@cashq.ac.cn
信息技术组：刘    禹    xxjs@cashq.ac.cn
地球环境组：张    岸    dqhj@cashq.ac.cn
附件1：《第二届“发现科学之美”图片大赛上报统计表》
附件2：《第二届“发现科学之美”图片大赛参赛模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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